
 - 1 - 

(2003 年 7 月 18 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4 年 2 月 21 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《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

条例修正案》修正 根据 2016 年 3 月 24 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北京市人口与

计划生育条例〉的决定》修正 根据 2021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

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

修改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〉的决定》修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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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，

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，调控人口数

量，提高人口素质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，优化人口结构，促

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 

第三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

育工作。 

市、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和与计划

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。 

市、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有

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。 

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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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工会、共产主义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以及计划生育

协会等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和公民，应当协助本

市各级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。 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。 

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纳入

财政预算，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，保证人口与计划

生育工作的开展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克扣、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

费用。 

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卫生健康部门对在人口与计

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成绩的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

组织和公民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第二章 人口规划与管理 

第七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的人口发

展规划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编制本行政区域人口发展的中、长期规

划，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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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口发展的中、长期规划，

制定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。 

市、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

案的日常工作。 

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在

本辖区内的贯彻落实工作。 

第九条 本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合理调控人口数量、人口年

龄结构、人口分布的政策及制度，使人口状况与本市经济、社会

发展水平和资源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。 

第十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综

合信息系统，负责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信息的汇集和管理工作，

开展人口总量、人口结构、人口出生和死亡、人口迁移等人口变

动和发展趋势的中、长期预测工作。 

本市各级卫生健康、发展改革、公安、民政、统计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建立信息通报制度，促进人口信息资源的

综合开发和利用，实现人口信息共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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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。上一

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对下一级人民政府下达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

管理责任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、评估和奖惩。 

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本单位

的计划生育工作，接受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；其法

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负主要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公安部门应当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，

做好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。 

民政部门应当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在婚姻登记工作中做好宣传

教育工作；将计划生育服务、管理纳入社区服务工作中。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，

制定相关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。 

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支持计划生育家庭发

展经济。 

教育部门应当指导学校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，在

学生中有计划地开展人口基础知识教育、青春期教育和性健康教

育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185


